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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
关于报送工业领域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
专项再贷款项目(第二批)的通知

各市（含定州、辛集市）工业和信息化局，雄安新区改发局：

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《关于请报送工业领域技术改造

和设备更新专项再贷款项目（第二批）的通知》（工信厅规函

〔2024〕348号）要求，为加力支持工业领域技术改造和设备更
新，现开展工业领域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专项再贷款（以下简称

专项再贷款）第二批项目申报工作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支持方向

按照《实施方案》重点任务，支持重点行业先进设备更新、

数字化转型、绿色装备推广、本质安全水平提升等行动相关的技

术改造和设备更新项目，具体要求可参考《工业重点行业领域设

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指南》（工信厅规〔2024〕33号）。
二、项目要求

（一）总投资要求。申报项目总投资在 500万元以上，属于
在建或年底前可开工的项目。新开工项目应确保核准、备案、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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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、用地、能评、环评、安评等前期条件落实。

(二)贷款要求。申报项目应确有贷款需求，贷款需求不得超过
项目总投资，贷款期限不得低于 1年，并明确不超过 3家意向银
行。

(三)技术水平要求。申报项目应采用先进工艺、技术和装备，
有利于推进先进产能比重持续提升，符合产业政策导向，实施后

不属于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(2024年本)》中限制类、淘汰类
项目，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。

三、申报流程

(一)项目报送。各地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对照重点支持领域和申
报要求，抓紧梳理符合条件的项目，将项目推荐文件和加盖公章

的《专项再贷款申报项目清单(第二批)》(详见附件)报送至省工业
和 信 息 化 厅 工 业 项 目 投 资 处 ， 电 子 版 发 送 至

hebeishebeigengxin@163.com。对于第一批已报送但尚未纳
入推荐范围的项目，确有融资需求并符合申报要求的，可再次报

送。

（二）项目审核推荐。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对各地上报项目进

行审核，将审核通过的项目报送至工业和信息化部。工业和信息

化部对项目进行再次审核，重点审核项目是否符合申报条件，对

通过审核的项目，通过专项再贷款平台专区首先推送至意向银行，

对在 2个月内未签订贷款合同的项目，将推送至全部 21 家银行。
（三）贷款发放。银行按照市场化原则自主决策，对符合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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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的项目及时审批放款，并于每月 5日前在专项再贷款平台专区
填报项目贷款合同签订和放款情况。对未按要求填报的银行，视

情况停止推送项目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地工业和信息化部门要严格把关项目材料的真实性、

合规性，避免信息填报错误、信息造假等可能影响项目审核的情

况。

（二）各地工业和信息化部门要强化组织动员，切实摸底企

业项目和融资需求，确保项目真实且确有贷款需求。省内有关中

央企业及下属企业项目不再通过各地工业和信息化部门报送。

（三）各地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应与相应银行建立工作协同机

制，共同做好第二批项目组织申报、审核推荐、签约落地等工作，

提高企业融资成功率。

（四）各地工业和信息化部门要及时跟进第一批项目放贷进

展，加快推动银企合作，及时完成签约放款。

（五）项目申报采用分批次滚动推荐方式，第二批申报项目

请于 9月 23日前报送至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。请各地工业和信息
化部门加强政策宣贯，做好后续项目滚动储备，下一批次项目报

送时间另行通知。

五、填报注意事项

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对项目进行汇总审核后，通过专项再贷款

平台专区向工信部报送，填报不规范将导致项目无法报送。请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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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工业和信息部门严格按照附件模板进行填报，填报注意事项如

下：

1.模板表头内容及格式不得修改或删除；
2.填写“填报说明”之后的“专项再贷款申报项目清单”工作

表；

3.除备注列外，其他列均为必填项，设备投资额、软件投资
额、设备年度投资额、软件年度投资额没有填写 0；

4.对于有下拉框的选项，请务必与下拉框中字符保持一致；
5.项目主体名称：请填写企业名称；
6.项目开工时间和竣工时间填写格式：XXXX年/XXXX年 XX

月/XXXX年 XX月 XX日，如：2024年，2024年 6月，2024
年 6月 1日；

7.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、联系电话：请按照符合要求的正确格
式填写；

8.项目所在地或项目主体所在地为定州、辛集、雄安新区的，
请在相应列填写“河北省直辖县级行政区划”；

9.意向银行：意向银行 1为必填，意向银行 2、意向银行 3
可选填；

10.报送批次：本次所报项目为第一批已报送但未纳入已推荐
清单中的项目，请在下拉框中选择“第一批再报送”；所报项目为
第二批新增报送项目，请下拉框中选择“第二批次”；

11.如已和银行达成初步合作协议，可在备注中注明“已与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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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对接”。

联系方式：0311-87908712

附件：专项再贷款申报项目清单（第二批）

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

2024年 9月 1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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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河北省国资委、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、有关金融机构

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办公室 2024年 9月 13日印发


